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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由顯然過於薄弱，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法院判決，蓋： 
（一）同時間、同地區「住宅」熟成地，「實際標脫價格」每坪33萬，台

灣銀行「招標前」委託中華不動產「估價每坪27.5萬元」，市場行
情絕對「不是40萬元」。 

（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為，土地增值稅是「交易成本」。（103年判
字第621號）當然是取得對價。 

（三）最高法院判決認為，買賣「雙方可以」就「尚未課徵」、記存之土
地增值稅，約定如何負擔、並「自買賣價金扣減」，「符合公平」
原則。（104年台上字第1771號） 

  對於黨產會調查報告有所誤解提出澄清 

調查報告認為本案，不相當對價取得，只有二點理由： 

1.國民黨內部估價報告建地每坪40萬元。 
2.交易價金只能認列國民黨實際收到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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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是說附近建築熟成地交易參考價，沒說本件土地
一坪40萬，報告顯有誤解。 

2.兩筆土地條件不同，前開土地可立即開發興建，本案
土地尚需整合。 

  對於黨產會調查報告有所誤解提出澄清-1 誤解筆錄 



  對於黨產會調查報告有所誤解提出澄清-2 

估價報告僅供參考並非市場交易之依據。 

例如法院拍賣亦有估價報告，然實際標脫價格與估價報告差距顯著者，所在多有。 

 一拍 

• 流標 

  二拍 

• 打8折 

• 流標 

  三拍 

• 再8折 

• 流標 

 

特拍 

再9折 

 

結論：最終底價為原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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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報告 
僅供參考 



元利參與 
        都市計畫之緣起 

201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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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永建國小遷校說起 



1. 永建國小平均每生使用校地面積約僅6 M2 ＜ 12M2 （教育部頒布）。 
2. 86年起家長與社區人士倡議，89年永建國小遷校促進會函請教育局

協助。 

3. 91年4月教育局評估財務負擔過於龐大(以「協議價購」或「徵收」
方式取得，補償經費達14億餘元) ，建議地主捐贈回饋辦理。  

遷校需求 公益變更 

每生使用校地面積狹小 家長與社區的建議 

政府徵收經費太高  成就都市計畫 

永建國小遷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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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使用分區 

變更後 

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坪) 

住三 14,500 

道路用地 666  

公園 331  

學校用地 6,591 

保護區 1,670 

總計 23,758 

住宅區 

公園用地 

國小用地 

 

住宅區 

道路用地 

保護區 

 

(原機關用地) 

(原行政區) 

公
益
需
求
近
萬
坪 



94.04.12變更主要計畫公展 標售前本案變更已公展 

94.04.19第一次公開標售     

94.05.06第二次公開標售 

94.05.17第一次公開比價 

94.06.10第二次公開比價 

94.08.10第三次公開比價 94.08.17議價會議 
94.08.23簽訂買賣契約書 
94.10.07產權移轉登記日 

94.04.19始公開標售國發院 

   95.10.04 葉頌仁寄發存證信函 

   
產權移轉 一年後 才收到葉家通知 

從公開標售到移轉登記-元利取得國發院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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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次
流
標 

簡報連結/94.4.12公展.pptx
G:/簡報連結/95.10.4葉頌仁存證信函.pptx


  元利94.08.23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94.10.07產權移轉登記。 
事隔一年，95.10.4收到葉頌仁先生存證信函 

公開標售到移轉登記-未曾知悉國民黨與葉家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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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相當對價取得 
一、信賴地政機關土地登記 
二、相當對價 
三、參考當時附近成交行情 
四、實際成本 



 

 

 

1.非接收日產 

2.非依據軍事會議決議移轉 

3.非撥用之國產 

   一、信賴地政機關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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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考當時附近成交行情 

94.04.07 臺銀標售，華興二小段57-4地號等13筆土地標售。 
由鄉林建設以總價 320,899,000元，每坪33.16萬得標 

1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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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考當時附近成交行情 

94
年度 
土地
標售
行情 

標售 
時間 

土地 
標示 

土地面積 
(坪) 

標售底價 得標價格 

總價(元) 
單價 

(萬元/坪) 
總 

價(元) 
單價 

(萬元/坪) 

94.04.07 
文山區華興段
二小段57-4地
號等13筆土地 

967.73 263,000,000 27.18 320,899,000 33.16 

   ◎本標售案當時評估，周邊行情27萬左右~33萬元。 

94年臺灣銀行標售得標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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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不動產鑑價(股)公司   27.5萬/坪 

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二小段57-4等13筆地號土地及本行疏散倉庫.pdf


一、住宅區面積以『公展主要計畫』揭露面積估算 
   二、94年附近標售成交行情 
   三、需負擔機關用地土地增值稅記存費用 

   三、94年投標時評估 

   ◎住三土地面積約14,500坪，取得成本約47.7億元。 

平均取得成本約 33萬/坪。 

標售價金 42.5億 

土地增值稅記存金額  
預估(9.4億) 

國民黨負擔金額 4.2億 

公司負擔金額 5.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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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土地總面積(坪) 

變更後 

 

實值金額(億元) 
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坪) 

23,758 

住三 14,500 
標售價金 42.5 

土地增值稅記存(我方負擔) 7.8 

94年至98年利息成本 5.1 
道路用地 666  

行政區變更為保護區私地主
價購費用 

3.8 公園 331  

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私有地徵收補償費 1.07 

北側道路開闢費用 0.35 

保護區 1,670 

捐贈1,650平方公尺樓地板之
公益性設施(50萬/坪) 

2.5 

無償提供保護區內土地供臺
北市政府 無償使用 15年 

3.75 

總計 66.87 總計 23,758 

   四、實際取得成本約67億元 

取得成本約 67億元，平均取得成本約 46萬/坪。 

註1：變更後回饋公設，學校面積應為6,886.9坪，扣除公有地295.21坪撥用，故學校面積為6,591坪 

捐
贈 
回
饋 

供
公
眾
使
用 

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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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說明 
一、付款期程說明 
二、土地增值稅說明 
 



付款時程               (皆用台支本或匯款) 付款金額 

押標金 2億元 

第一期款 簽約、用印 16億元 

第二期款 稅單核發 1億元 

第三期款 抵押權塗銷 16.7億元 

第四期款 完稅款 1.7億元 

第五期款 點交款 6千萬元 

第六期款 尾款 3千萬元 

增值稅記存款 
機關用地土地增值稅估9.4億，
國民黨負擔4.2億 

4.2億元 

總價 42.5億 

   一、付款期程說明 

94.08.10 

94.08.22 

94.10.5 

94.10.12 

94.11.22 

94.10.25 

95.02.27 

台
支
匯
款 
清
清
楚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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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明細.pdf


• 法源:土地稅法第39條第二項規定 :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

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但

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

土地 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

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 價總數額，課徵

土地增值稅。 

 

   二、土地增值稅說明 



   二、土地增值稅記存11.8億元說明 

1.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1771號民事判決明揭，「系爭土地始終登記在被上訴人名
下，稅捐機關雖未課徵土地增值稅，然陳城已享有二十六年之土地增值利益，日後
勢將轉嫁由被上訴人負擔，則被上訴人與陳城於買賣時核算予以扣減，亦符公平原
則而無不當」。 

2.「買賣雙方得就土地增值稅等稅費之負擔，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而為訂定(參看43
年台上字第562號判例、66台上字第1195號判例意旨) 」。 

3.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621號判決亦認定土地增值稅為交易成本，其要旨如
下：…該98年函釋將強制執行費用與扣繳之土地增值稅解為「未實現收入」，而非
交易成本，其見解本身即有可議之處。 

地號 
寄存增值稅(元) 
(預估至94年止) 

94年稅單查定稅額(元)  

420-1 43,278                              50,982  

437 6,828,473                         8,560,534  

440 865,451,714                  1,096,465,263  

450 58,507,780                       74,007,569  

458-2 394,047                            498,387  

458-3 92,717                            117,268  

462 4,566,638                         5,793,158  

463-1 224,531                            263,852  

合計 936,109,178             1,185,75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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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法律網--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1771號民事判決--請求給付價金(土地增值稅由價款扣除符.pdf
法源法律網--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1771號民事判決--請求給付價金(土地增值稅由價款扣除符.pdf
法源法律網--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1771號民事判決--請求給付價金(土地增值稅由價款扣除符.pdf
法源法律網--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1771號民事判決--請求給付價金(土地增值稅由價款扣除符.pdf
法源法律網--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1771號民事判決--請求給付價金(土地增值稅由價款扣除符.pdf
法源法律網--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1771號民事判決--請求給付價金(土地增值稅由價款扣除符.pdf
稅單-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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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說明 
一、變更案例說明 
二、變更後→剩原容積35% 
三、審議過程 
四、就元利持有變更回饋說明  
 



本計畫原公展時應負擔項目 

機關用地  變更案例 
比比皆是 

  一、機關用地 變更案例 比比皆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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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遷校公益性，改善都市環境 

使用分區 依都市計畫可建築面積 

行政區 
原容積23,758坪*400%=95,032坪 

機關用地 

住宅區 變更後容積14,500坪*225%=32,625坪 

變更後剩 

35% 

   二、變更後→剩原容積35% 



公展 94.04.12 

95.11.23 市都委會大會 

專案小組審查 
94.06.08~ 

95.11.13 

市都委會大會通過  

96.08.07~ 

97.03.31 
小組、討論會  

97.04.15 

內政部核定 
97.07.15~ 

98.09.15 

公告實施 98.10.15 

   三、審議過程 

94.04.19公開標售 

94.08.23簽約取得 

歷
時
4.5
年 

一般案例由市府辦理
整體開發取得公共設
施都市計畫變更通常
時程為1.5年~2.5年
會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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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就元利持有變更回饋說明-公展後回饋額外增加成本 

變更回饋、實施進度與經費-公展版 額外增加負擔項目 

國民黨無償捐贈之土地(含地上物)面積為2.13公
頃。 
回饋比例土地（不含保護區）面積32.3%。 

同左 

本計畫案劃設為國小用地部分，由教育局優先
編列年度預算辦理開闢，其他私有地部分，由
臺北市政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徵
收開闢。（依94年公告現值加二成計算，其他
私人土地徵收經費約3460萬元） 

永建國小用地徵收私人土地徵收費用。 
金額增加為1億730萬，元利全數負擔。 
(北市府零負擔)。 

 
 

捐贈1,650 平方公尺(約500坪)樓地板之公益
性設施。 

依現在市價房價50萬/坪實際成本2億5000
萬元。 

無償提供保護區1.47 公頃供臺北市政府使用
15 年。 

共3億 7,526萬元 。 

協議價購保護區內其他私有土地 。 

專款專用共3.8億元。 

元
利
成
就
都
市
計
畫
全
數
負
擔 

共約1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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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回饋比 
達40.50% 
遠高於通案 

  四、就元利持有變更回饋說明-核定時所負擔公設比例 

一般通案回饋比30% 

公展時回饋比32.3% 

24 



回饋項目  估算依據  折算現值 (元) 
折算面積 
(公頃) 

回饋公共設施  
 

1. .無償捐贈國小用地、道路
用地、公園用地  

1.100年1月公告土地.現
值加 2成。 

18億 6,559萬  2.13 

2.道路實際開闢費用 3,500萬 0.019 

其他回饋項目  

2.協議價購保護區內其他私有
土地  

96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  
 

3億 8,866萬  
 

0.211 

3.國小用地內部分私有土地徵
收補償費用  

實際支付金額 
府教工字第
10033974300號 

1億730萬 0.059 

4.捐贈 1,650平方公尺樓地板
之公益性設施  

50萬/坪  2億 5,000萬  0.095 

5.無償提供保護區內土地供臺
北市政府無償使用 15年  

98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之 
3%為年租金 

3億 7,526萬  0.204 

小計  － 11億 2,122萬  0.569 

合計  － 29億8,681萬  2.718 

本案回饋總金額高達29億8,681萬元 

  四、就元利持有變更回饋說明-核定後實際支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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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說明 
一、永建國小遷校進度及效益 
二、本案辦理進度 
 



  一、永建國小遷校進度 

學校接近完工，
預計107年9月
遷校啟用。 

27 



  二、本案辦理進度 

學校107年

遷校啟用。 

道路已開闢

完成。 

南側仍有私

有土地尚未

整合完成。 

北側都市設

計審議中。 

 住宅區 

公園用地 

國小用地 

 

住宅區 

道路用地 

保護區 

 

(原機關用地) 

(原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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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爭議部份之法院見解 

一. 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其差額部分以贈與論，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項固定有明文。惟必其讓售價格為不相
當，且其情形極為顯著，始足當之。稽徵機關於認定當事人是
否以顯著不相當代價讓與財產時，自應參酌市場行情、綜合客
觀情形以為判斷，且是否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其舉
證責任在於稽徵機關，乃屬當然。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判字第759號行政判決意旨參照） 

二. 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其差額部分以贈與論，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惟必其讓售價格為不相當，
且其情形極為顯著，換言之，必須銷售價格依經驗法則及社會
通念，令人一望即知相差市場交易行情(時價)甚多，始足當之。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3年訴更一字第177號行政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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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土地交易過程之補充 

報告人：許英傑律師 



  
第18條：「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任期四年，由行政院院長派（聘）

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委員中
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之人
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超
然 

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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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第20條：「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律公正獨立行使職權，於任期
中不得參與政黨活動。違反前項規定者，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通

過後，由行政院院長解除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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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 非不當黨產 轉型正義 

公正 

 黨產會立法意旨: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 

認定不當黨產者，還原真相，應追徵、返還財產。 
 
非不當黨產者，應予以澄清，保障相關當事人權利
及交易安全。 

專業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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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並非不當黨產之重點 

留有交易文件 

非當事人舉發 

舉發人價值觀、 
歷史好惡 

法院三審定讞 
認定市價交易 

後人自行片面解讀 



三審判決重點 

• 葉張淑津女士對於葉中川先生與郭驥等人商談何事、有無脅迫、買賣價
金及價金交付均不知情。 

• 存證信函之內容，為租金給付及終止租約之問題，並非涉及土地買賣。 

• 土地所有權狀及葉中川先生之印章均未遺失。 

未認定有任何脅迫情事！ 

• 「買賣價格由市場機制決定，只需買受人及出賣人雙方合意即可，買賣

價格非必與標的物之價值相同，況本件杜賣證書已載明買賣雙方有買賣

土地之合意，則上訴人上開價金不相當之辯解，亦無足取。」 

雙方買賣價格是合意由市場機制

決定，並無非市價交易之事實! 

• 葉中川先生50年7月28日手寫申請書內容。 

• 「若非葉中川於51年1月16 日簽訂杜賣證書時已與買方約明辦理地目變
更之事宜者，其無接獲通知後即向地政事務所為變更地目登記申請之義
務及可能。」 

葉中川先生主動出售，  

並配合辦理地目變更 !  

• 本件土地並未列在國有財產局公布之不當黨產清冊範圍。 

• 土地登記謄本上記載國民黨以買賣為原因為所有權人之公示登記資料。 

• 葉頌仁先生等人遲至95年10月5日始提起訴訟，元利於94年間買受土地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土地公示資料上並無任何訴訟繫屬之登記可觀。 

元利公司並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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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次          說          法 事     實 

土地坪數 
8400坪(92.1.2自
由新聞網) 

8300坪(92.12.27
中國時報) 

8000多坪
(92.12.27自由時報) 

8393坪 
(105.2.28三立新聞網) 

國民黨購買葉中川土地僅
1820坪。 

公告地價 
每坪400元 
(92.12.27中國時報) 

總價為320萬 
(94.8.26自由時報) 

總價為152萬 
(95.11.28自由時報) 

第一次公告地價始於59年
7月，當時並無公告地價，
何以比較? 

出售總價 
4萬元 
(92.12.27中國時
報) 

2萬多元 
(94.8.20自由時報) 

1萬9千 
(95.11.28自由時報) 

19萬元 
(96.12.27自由時報) 

成交價為19萬1100元。 

簽約過程 
郭驥率4名大漢前往葉
家(94.8.20自由時報) 

葉中川遭縣長及5、6名情治
人員帶走(94.8.26自由時報) 

4個配槍軍人將葉父接走
(96.12.27自由時報) 

郭驥、張榮森及4名國民
黨員於51.1.16前往葉家
拜訪。 

土地是否遭占用 
未經同意占用並興建革實院 
(92.12.27中國時報) 

遭國民黨占用 
(92.12.27自由時報) 

遭國民黨無償 
占用(94.8.26 自由時報) 

43.1.14葉中川與革實院
簽訂租約。 

土地稅賦 每年1770元(94.8.26自由時報) 
葉中川手寫申請書內載明
為1400餘元。 

葉中川之態度 
大膽寄出存證信函 
(92.12.27中國時報) 

不敢爭取 
(94.8.26自由時報) 

不甘賣出 
(92.12.27自由時報) 

葉中川50.7.28書寫申請
書主動出售土地。 

本案起因 
自行解讀 (106年6月6日
聽證會) 

葉中川過世前氣憤難消 
(92.12.27自由時報) 

陪父母親到監察院陳情 
(92.12.27中國時報) 

葉中川先生未曾就本件土
地陳述意見。 

土地出售情形 
50年8月21日出售同筆土地予謝

張秀英之價格為每坪10元。 

55年5月10日第三人高水來出售鄰近土

地予再興學校之價格為每坪30元。 

葉中川先生開價每
坪200元，最後成
交價額每坪105元。 

葉中川先生之後代對外所述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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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矛盾，從何而來? 

本件土地買賣交易資料保存完整， 
葉中川先生51年-91年均未對國民黨發函! 

        父親是男子漢，在外受委屈都會
忍受下來，不會向妻小訴苦… 

陳情內容之資料均是自己解讀… 



  49年9月5日 
  租金存證函 

 50年7月28日 
   申請書    

51年1月4日 
 買賣契約書 

51年1月16日 
   杜賣證書 

法院三審 
確定判決 

葉中川先生 國 民 黨 元 利 公 司 附 近 居 民 永 建 國 小 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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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涉及利害關係人
眾多 

本件涉及利害關係人眾多 

還原歷史，應依據證據資料及司法判決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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